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华安证券”）作为宁波

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阳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及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等有关规定，对长阳科技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

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位情况 

2019年10月1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886号”《关

于同意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注册，公

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70,642,200.00股，每股面值1.00元，

每股发行价格13.7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68,504,562.00元，扣除发行费

用人民币111,786,359.20元（不含增值税进项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56,718,202.80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5720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长阳科技的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968,504,562.00 



 

 

项目 金额 

其中：超募资金金额 327,348,202.80 

减：直接支付发行费用 111,786,359.20 

二、募集资金净额 856,718,202.80 

减：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829,698,770.74 

本年度使用金额 3,230,350.00 

本年度暂时补流金额 - 

本年度现金管理金额 - 

本年度银行手续费支出及汇兑损益 1,201.00 

本年度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流 40,760,700.00 

加：历年募集资金利息及补贴收入 39,779,379.66 

三、报告期期末募集资金余额[注1] 22,806,560.72 

注1：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22,806,560.72元，均为活期存款。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

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分别在中

国银行宁波市科技支行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宁波慈城支行、广发银行宁波分行

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宁波鼓楼支行、宁波银行百丈支行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

波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

证专款专用。于2019年10月，公司、发行保荐机构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述

6家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

存储管理。公司子公司合肥长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合肥新站高

新区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

保证专款专用。于2021年11月，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合肥新材料、保荐机构华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站高

新区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管理。上述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 

鉴于公司存放在中国工商银行宁波鼓楼支行（账号：3901110029200028341）、 

宁波银行百丈支行（账号：53020122000448981）募集资金专户内的资金已按照

相关规定使用完毕，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销户手续，对应的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2025年度，公司在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过程中均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规定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报告期末余额 
账户状

态 

宁波长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宁波市科

技支行营业部 
350677129447 12,258,381.52 使用中 

宁波长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

慈城支行 
33150198533600000323 5,313,815.79 使用中 

宁波长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宁波分行

营业部 
9550880027452400468 4,896,413.58 使用中 

宁波长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宁波分行 
94010078801400004396 5,382.36 使用中 

合肥长阳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合肥

新站高新区支行 
12081101040056671 332,567.47 使用中 

合计 22,806,560.72 -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25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25年度，公司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公司已通过自筹资金进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

资合计人民币15,615,630.27元（截至2019年11月10日），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金额（万元） 

1 
年产9,000万平方米BOPET高端反

射型功能膜项目 
28,722.00 - 

2 
年产5,040万平方米深加工功能膜

项目 
9,174.00 1,425.67 

3 研发中心项目 8,892.00 9.00 

4 
年产3,000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

离型膜项目 
4,187.00 126.89 

5 年产1,000万片高端光学膜片项目 1,962.00 - 

合计 52,937.00 1,561.56 

公司已用自筹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金额为7,290,236.03元（截至2019年11

月10日），其中支付承销保荐费用3,773,584.91元，支付律师费1,909,916.61

元，支付审计评估及验资费用1,132,075.45元，支付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

474,659.06元。 

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鉴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5787号《鉴证报告》。 

根据2019年11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15,615,630.27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募集

资金7,290,236.03元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合计使用募集资金

22,905,866.30元置换前述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

案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保荐机构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核查

意见》，对公司实施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22,905,836.03元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年8月2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上述公司审议通过的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10,000.00万元（含本数），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已将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5,000.00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根据2019年11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购买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

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独立董

事、监事会对该议案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保荐机构发表了《华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无异议。 

根据2020年10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购买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

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保荐机构发表了《华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

项无异议。 

根据2021年10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

情况下，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在上述额

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有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保荐

机构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根据2022年10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确

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

况下，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在上述额度

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

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保荐机

构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根据2023年10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0.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

的情况下，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在上述

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保

荐机构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根据2024年10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0.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

安全的情况下，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在

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有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保荐机构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2025年度，公司实际未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根据2019年11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

9,800万元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事项均已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保荐机构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事

项无异议。2019年12月4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

意意见。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9,800万元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根据2020年2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剩

余超募资金（含利息）22,994.16万元用于投资建设“年产3,000万平方米高端光

学深加工薄膜项目”。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意见，本保荐机构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3,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深加工薄膜项目”

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事项无异议。2020年3月16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对该事项审议通过。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1年9月1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建项目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9,000万平方米BOPET高端反射型功

能膜项目”、“年产5,040万平方米深加工功能膜项目”及“年产1,000万片高端

光学膜片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年产8万吨光学级聚酯基膜项目”。

2021年10月8日，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该事项审议通过。 

2022年12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3,000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

型膜项目”变更为“年产2,000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并结项，其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23年1月30日，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对该事项审议通过。 

2024年12月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项目”结项，其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25年1月6日，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该事

项审议通过。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节余募投项

目名称 

节余资金

金额 

节余资

金用途 
新项目名称 

新项目计

划投资总

额 

新项目计划

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董事会

审议通

过日期 

年产9,000万

平方米BOPET

高端反射型功

能膜项目 

16,747.00 

用于非

募投项

目 

年产8万吨

光学级聚酯

基膜项目（

后变更为：

年产2万吨

光学级聚酯

基膜项目） 

122,448.00 23,290.00 

2021年

9月14

日 

年产5,040万

平方米深加工

功能膜项目 

5,033.00 

用于非

募投项

目 

同上 同上 同上 

2021年

9月14

日 

年产1,000万

片高端光学膜

片项目 

1,510.00 

用于非

募投项

目 

同上 同上 同上 

2021年

9月14

日 



 

 

节余募投项

目名称 

节余资金

金额 

节余资

金用途 
新项目名称 

新项目计

划投资总

额 

新项目计划

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董事会

审议通

过日期 

年产2,000万

平方米半导体

封装用离型膜

项目 

3,083.96 
用于补

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22年

12月30

日 

研发中心 4,076.07 
用于补

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24年

12月18

日 

合计 30,450.03 -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根据2020年4月1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将超募

资金投资项目“年产3,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深加工薄膜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宁

波市江北区慈城镇高新技术产业园变更为宁波市杭州湾新区，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对该议案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保荐机构发表了《华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事项无异议。 

根据2020年9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新增

宁波(江北)高新技术产业园为“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地点；公司再次变更“年

产3,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深加工薄膜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宁波市杭州湾新区

再次变更为宁波(江北)高新技术产业园，同时变更该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全资子

公司宁波长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变更为长阳科技。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

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保荐机构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核查意

见》，对公司本次事项无异议。2020年10月9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对该事项审议通过。 

根据2021年7月2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同意公司

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3,000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建设期延

长至2022年6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2年12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保荐机构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事项无异议。 

根据2022年7月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会议的相关决议，同意公司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3,000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2年12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保荐机构发

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事项无异议。 

根据2022年12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相关决议，综合考虑当

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等因素，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项目”

建设期延长至2023年6月；同意将超募项目“年产3,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深加工

薄膜项目”建设期延长至2023年12月。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本保荐机构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事项无异议。 

根据2023年9月1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同意公司

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建设期延长至2024年12月。独立董事对本

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保荐机构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对公司

本次事项无异议。 

根据2023年12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同意将超

募项目“年产3,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深加工薄膜项目”建设期延长至2025年12

月。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保荐机构发表了《华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

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事项无异议。 

根据2024年12月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同意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8万吨光学级聚酯基膜项目”变更为“年产2万吨光学级

聚酯基膜项目”，并将建设期延长至2025年6月。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保荐机构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年产8万吨光学级聚酯基膜项目”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

次事项无异议。 

根据2026年1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相关决议，鉴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且项目合同质保金等尾款支付周期较

长，为便于账户管理与资金支付，公司决定将截至2026年1月21日（实际金额以

转出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的IPO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22,806,540.72元，从专项

账户转入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保荐机构发表了《华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并将余额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事项无异议。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2年12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3,000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

型膜项目”变更为“年产2,000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并结项，其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23年1月30日，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对该事项审议通过。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

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长阳科技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南第1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长阳科技2025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储存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附表1： 

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5,671.8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399.1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9,626.6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7,368.9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4.58%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

更（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

(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年产9,000万平方米BOPET高端反射型功能膜项目 不适用 28,722.00 11,975.00 11,975.00  40.80  12,478.67   503.67  104.21% 2021年9月 4,900.20 否 否 

年产5,040万平方米深加工功能膜项目 不适用 9,174.00 4,141.00 4,141.00      3,986.51   -154.49  96.27% 2021年2月 554.60 否 否 

研发中心项目 不适用 8,892.00 5,639.28 5,639.28  282.24   5,189.42   -449.86  92.02% 2024年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年产2,000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 是 4,187.00 1,103.04 1,103.04   1,214.77   111.73  110.13% 2022年12月 -518.90 否 否 

年产1,000万片高端光学膜片项目 不适用 1,962.00 452.00 452.00   466.86   14.86  103.29% 2020年12月 313.30 否 否 

年产2万吨光学级聚酯基膜项目 不适用  23,290.00 23,290.00  23,316.30   26.30  100.11% 2025年6月 -488.21 否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是  6,336.68 6,336.68  

4,076.07  

7,160.03     823.35   112.9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52,937.00 52,937.00 52,937.00 
 

4,399.11  

  

53,812.55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不适用 9,800.00 9,800.00 9,800.00 - 9,8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年产3,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深加工薄膜项目 不适用 22,994.16 22,994.16 22,994.16 - 23,756.44 762.28 103.32%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32,794.16 32,794.16 32,794.16 - 33,556.44       

合计[注3]  85,731.16 85,731.16 85,731.16 4,399.11 87,368.99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2026年1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同意公司终止“年产3,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深加工薄膜项目”的投资。本项目原主要生产高端特

种功能膜及显示用光学功能膜，项目终止原因为： 

1.高端特种功能膜 

（1）主要产品建设条件发生变化拟投资的项目属于高附加值产品且壁垒较高，从行业竞争格局来看

，由于生产技术难度很高，目前仅有极少数日韩企业具备供应能力，国内尚无企业具备相应产品的规模量

产能力，产品开发难度较大。在项目实际推进过程中，因上游原材料具有活性，在运输途中需低温、密封

等苛刻运输条件，大批量采购可能存在因运输问题引起的原料品质风险，进而影响产品性能稳定性，最终

导致预期效益不可控的情况。若公司自主生产上游原材料，按照国内安环要求，该原材料的生产设备建造

需要化工用地，公司该项目已购土地及新建的厂房不符合该项目新的环保建设要求。 



 

 

（2）已有替代产能考虑该项目的生产需要化工用地，公司已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自有资金在浙江舟山购置化工用地建设无色透明聚酰亚胺薄膜项目以符合该项目环

保建设要求。 

2.显示用光学功能膜 

TFT-LCD液晶显示背光模组通常由背光源、反射膜片、导光板、扩散膜片、增亮膜片及外框等组件组

成，其基本原理是将“点光源”或“线光源”，透过层层光学膜提高发光效率，并转化成高亮度且均匀的

面光源。随着液晶显示屏越做越大，既追求薄化和轻量，又要追求亮度效果，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光学功

能膜片集中在一张膜上的光学复合膜应运而生，有效降低了膜的厚度，抗形变佳，也降低了材料与组装成

本，提高了组装良品率，对未来光学膜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和启示作用。随着项目的实际推进，市

场竞争日益加剧，产品售价持续下降，根据公司测算的投资回报率，产品不具备经济效益，且近年来国内

外经济发展压力较大，不确定因素增多，企业投资行为更趋谨慎，降本增效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此背景下，经公司审慎评估后，拟终止超募项目“年产3,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深加工薄膜项目”的

后续投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同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详见本报告“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二）募集资金使用及当前余额”及“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二）

募集资金专户储存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注1：“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3：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总额合计85,731.16万元，大于募集资金总额85,671.82万元，主要系利息收入。 

注4：因“年产9,000万平方米BOPET高端反射型功能膜项目”、“年产5,040万平方米深加工功能膜项目”及“年产1,000万片高端光学膜片项目”已于2021年9月结项，调整后

投资总额为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减去节余募集资金。 

注5：因“年产3,000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已变更为“年产2,000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并已于2022年12月结项，调整后投资总额为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减去节余募集资金。 

注6：因：“研发中心项目”已于2024年12月结项，调整后投资总额为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减去节余募集资金加上利息收入。 

注7：“年产8万吨光学级聚酯基膜项目”已于2025年1月6日变更为“年产2万吨光学级聚酯基膜项目”。该项目变更涉及总投入中自有资金的缩减，未涉及募集资金投入变更

。 

注8：2026年1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年产3,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深加工薄膜项目”的

投资。2026年2月25日，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对该事项审议通过。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累

计投资金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年产2,000万平

方米半导体封装

用离型膜项目 

年产3,000万平方

米半导体封装用

离型膜项目 

4,187.00 1,103.04 - 1,214.77 110.13% 2022年12月 -518.90 否 否 

合计  4,187.00 1,103.04 - 1,214.77 110.13%  -518.90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

项目） 

公司募投项目“年产3,000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主要用于柔性电路板上，柔性电路板的主要应用场景为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汽车、服务器等，其中智能手机是公司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的主要应用终端。项目在推进过程中，

下游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受全球经济下行及芯片供应短缺等影响，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近年来持续萎缩，根据IDC

数据，2022年1-9月，全球智能手机累计出货量同比下降9%，根据工信部数据，2022年1-9月，国内智能手机累计出货量

同比下降21%。同时，受地缘政治冲突、美联储加息等影响，宏观层面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外经济发展压力增大，全球

智能手机市场仍将面临挑战。此外，受需求收缩影响，市场竞争情况进一步加剧。 

2022年12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3,000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

项目”变更为“年产2,000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并结项，其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23年1月

30日，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该事项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本页无正文，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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